
证券代码：603259 证券简称：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41

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5 年第二次股份回购并注销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/4/9
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 4月 9日~2025年 7月 8日
预计回购金额 10亿元~10亿元

回购价格上限 95.91元/股

回购用途
□减少注册资本

√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

实际回购股数 15,775,377股
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.5462%
实际回购金额 1,000,001,057.93元
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2.52元/股~69.87元/股

一、 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

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积极维护公司

价值及股东权益，于 2025年 4月 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 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议案》，同意使用

自有资金和/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方案（以下简称

“本次回购股份方案”），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亿元，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

币 97.24 元/股（含），回购期限自董事会批准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，回购的

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月 17 日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披露的《关于 2025年第二次

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29）。

因实施 2024 年度及 2025 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 A股权益分派，公司本次回购

股份方案的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97.24 元/股（含）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

95.91元/股（含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披露的《关于实施 2024年度及 2025年回报股东特

别分红 A股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37）。

公司已于 2025 年 4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

媒体披露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26），

至今公示期已满 45天。公示期间未接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

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。

公司曾于 2025年 3月 18日披露《关于 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股

股份的预案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7），且该预案项下的回购方案（以下简称“2025

年第一次回购股份方案”）已于 2025年 4月 29日经公司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。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不影响 2025年第一次回购股份方案的独立实施。

二、 回购实施情况

2025年 4月 18日，公司首次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，并于 2025年 4月 19日

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披露的《关于 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

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30）。

2025年 6月 20日，公司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方案，已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

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15,775,377股，占公司截至 2025年6月23日总股本的0.5462%，

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 69.87 元/股，回购最低价格人民币 52.52 元/股，回购均价人

民币 63.39元/股，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 1,000,001,057.93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

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，公司已

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。

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与完成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

大影响，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

三、 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

2025年 4月 9日，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媒体披露的《关于 2025年第二次



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股股份的预案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25）。自公司

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以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、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股东、与实

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

四、 股份注销安排

经公司申请，公司将于 2025 年 6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上海分公司注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项下回购的全部 A股股份 15,775,377 股，并及

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。

五、 股份变动表

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，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：

股份类别

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注销后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

比例（%）

本次注销

股份（股）

本次不注销

股份（股）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

比例（%）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.0000 0 0 0 0.0000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,887,992,582 100.0000 15,775,377 0 2,872,217,205 100.0000

其中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.0000 15,775,377 0 0 0.0000

股份总数 2,887,992,582 100.0000 15,775,377 0 2,872,217,205 100.0000

六、 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

本次回购股份方案项下总计回购 A股股份 15,775,377股，将全部注销并减少

公司注册资本。

特此公告。

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6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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